




附件1
内蒙古自治区国防动员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
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法定处罚标准
	裁量
阶次
	适用条件
	处罚幅度
	备注

	1
	不修建防空地下室且拒不缴纳易地建设费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八条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修建，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地方性法规】《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八条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应当修建防空地下室而不建又拒不缴纳易地建设费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修建或者缴纳易地建设费，并处建设单位十万元以下罚款。
【地方政府规章】《内蒙古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违反本规定不修建防空地下室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修建，并处以10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规定拒不缴纳易地建设费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缴纳，并处以10万元以下罚款。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修建或缴纳易地建设费，并处建设单位十万元以下罚款
	不予处罚
	有足够证据证明没有主观过错未按规定修建防空地下室或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经查实后主动整改且未造成任何损失的
	不予处罚
	

	
	
	
	
	从轻处罚
	能及时改正，并且按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要求限期修建或足额缴纳易地建设费的
	警告，免予罚款

	

	
	
	
	
	一般处罚
	拒不履行义务，并且应建防空地下室的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下的或应缴易地建设费600万以下的
	警告，并处5千元以上2万元（含）以下罚款
	

	
	
	
	
	较重处罚
	拒不履行义务，并且应建防空地下室的面积在1000平方米（含）以上3000平方米以下的或应缴易地建设费600万（含）以上2000万以下的
	警告，并处2万元以上5万元(含)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拒不履行义务，并且应建防空地下室的面积在3000平方米（含）以上的或应缴易地建设费2000万（含）以上的
	警告，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含）以下罚款
	

	2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从轻处罚
	侵占时间不足5天，自接到行政告知单起，5个工作日内积极改正并腾退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且未造成财产损失的
	警告，不予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一般处罚
	侵占时间不足5天，自接到行政告知单起，5个工作日内积极改正并腾退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但造成财产损失2000元（含）以下的
	警告，对个人并处3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除上述两种情况以外的其他情形
	警告，对个人并处3千元以上但不超过5千元的罚款，对单位并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3
	不按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二）不按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的；
【地方政府规章】《内蒙古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一） 不按国家规定的面积、防护等级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一般处罚
	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整改，经返修后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
	警告，对个人并处3千元（含）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3万元（含）以下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从重处罚
	整改不到位，对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造成较大影响的
	警告，对个人并处3千元以上但不超过5千元（含）的罚款，对单位并处3万元以上5万元（含）以下的罚款
	

	4
	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
【地方性法规】《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进行影响人民防空工程安全使用或者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采石、挖沙、取土、修建地面建筑和埋设地下管线等作业的，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可以对个人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1万元至5万元的罚款。
【地方政府规章】《内蒙古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二） 擅自拆除或者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和工程内部设备设施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从轻处罚
	积极整改，未对人民防空工程及设施造成损害且未影响人民防空工程正常使用的

	警告，不予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一般处罚
	造成人民防空工程防护功能非永久性损害或采取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安全和使用效能，造成一定损失，但积极整改，及时补救配合恢复工程原状的
	警告，对个人并处3千元（含）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3万元（含）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除上述两种情况以外的其他情形
	警告，对个人并处3千元以上但不超过5千元（含）的罚款，对单位并处3万元以上5万元（含）以下的罚款
	

	5
	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四）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的；
【地方政府规章】《内蒙古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三） 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从轻处罚
	经说服教育后及时补建的。
	警告，不予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一般处罚
	经说服教育后同意补建，但一年内补建工程未开工的。
	警告，对个人并处3千元（含）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3万元（含）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经说服教育后同意补建，但建设工期内因建设单位主要原因未建设完工的或经说服教育后仍不及时补建。
	警告，对个人并处3千元以上但不超过5千元（含）的罚款，对单位并处3万元以上5万元（含）以下的罚款
	

	6
	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人民防空警报相同音响信号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五）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从轻处罚
	及时整改，未对人民防空通信、警报发放造成影响的
	警告，不予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一般处罚
	及时整改，但已对人民防空通信、警报发放造成一定影响的
	警告，对个人并处3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未按要求期限整改，或已对人民防空通信、警报发放造成较大影响的
	警告，对个人并处3千元以上但不超过5千元的罚款，对单位并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7
	拒绝、阻扰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六） 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从轻处罚
	及时改正，配合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的
	警告，不予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一般处罚
	未按期限改正，但尚未对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的正常安装造成损失的
	警告，对个人并处3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未按期限改正，且已对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的正常安装造成损失的
	警告，对个人并处3千元以上但不超过5千元的罚款，对单位并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8
	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五）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从轻处罚
	及时改正，恢复原状且未造成损失的
	警告，不予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一般处罚
	及时改正，恢复原状但造成损失的
	警告，对个人并处3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不能恢复原状或造成较大损失的
	警告，对个人并处3千元以上但不超过5千元的罚款，对单位并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9
	进行影响人民防空工程安全使用或者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采石、挖沙、取土、修建地面建筑和埋设地下管线等作业的

	【地方性法规】《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进行影响人民防空工程安全使用或者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采石、挖沙、取土、修建地面建筑和埋设地下管线等作业的，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可以对个人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1万元至5万元的罚款。

	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可以对个人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1万元至5万元的罚款。

	从轻处罚
	积极改正，未对人民防空工程安全使用造成影响或者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

	警告，不予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一般处罚
	对人民防空工程安全使用造成一定影响或者一定程度上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但及时补救的

	警告，对个人并处3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对人民防空工程安全使用造成较严重影响或者严重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未及时整改造成损害的
	警告，对个人并处3千元以上但不超过5千元的罚款，对单位并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10
	新建、改建、扩建、维修重要经济目标未按照防护标准落实防护措施
	【地方性法规】《内蒙古自治区重要经济目标防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新建、改建、扩建、维修重要经济目标未按照防护标准落实防护措施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免于处罚
	限期内积极改正，未造成损失的
	不予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一般处罚
	逾期不改但尚未造成损失的
	处1万元以上但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
	

	
	
	
	
	从重处罚
	逾期不改且已经造成损失的
	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11
	未依法办理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审核手续
	【地方政府规章】《内蒙古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1000元罚款，对单位并处3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一） 新建民用建筑项目，在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之前，未依法办理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审核手续的。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1000元罚款，对单位并处3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一般处罚
	新建民用建筑项目，在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之前，未依法办理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审核手续的
	对个人处以1000元罚款，对单位处以3万元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12
	未按规定将防空地下室施工设计图设计文件报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核
	
【地方政府规章】《内蒙古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1000元罚款，对单位并处3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二） 建设单位未按规定将防空地下室施工设计图设计文件报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核的。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1000元罚款，对单位并处3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一般处罚
	建设单位未按规定将防空地下室施工设计图设计文件报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核的
	对个人处以1000元罚款，对单位处以3万元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13
	施工图修改未经原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并报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
	【地方政府规章】《内蒙古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1000元罚款，对单位并处3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三） 施工图修改未经原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并报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的。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1000元罚款，对单位并处3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一般处罚
	施工图修改未经原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并报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的
	对个人处以1000元罚款，对单位处以3万元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14
	未在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图设计中同步制定平战功能转换方案
	
【地方政府规章】《内蒙古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1000元罚款，对单位并处3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四） 设计单位未在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图设计中同步制定平战功能转换方案的。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1000元罚款，对单位并处3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一般处罚
	设计单位未在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图设计中同步制定平战功能转换方案的
	对个人处以1000元罚款，对单位处以3万元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15
	未按规定办理防空地下室防护质量监督手续
	
【地方政府规章】《内蒙古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1000元罚款，对单位并处3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五） 建设单位未按规定办理防空地下室防护质量监督手续的。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1000元罚款，对单位并处3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一般处罚
	建设单位未按规定办理防空地下室防护质量监督手续的
	对个人处以1000元罚款，对单位处以3万元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16
	未经竣工验收将人民防空工程交付使用
	
【地方政府规章】《内蒙古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1000元罚款，对单位并处3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六） 建设单位未经竣工验收将人民防空工程交付使用的。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1000元罚款，对单位并处3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一般处罚
	建设单位未经竣工验收将人民防空工程交付使用的
	对个人处以1000元罚款，对单位处以3万元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17
	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生产企业违规经营
	【部委规章】《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第24号)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给予警告、通报批评；逾期不改正的，根据违法情节处以 5 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根据违法情形撤销《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生产资质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具备本办法规定的生产条件从事生产活动的；
   （二）未取得《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生产资质证书》生产防护设备的； 
   （三）生产、销售的人民防空防护设备未纳入《人民防空防护设备产品目录》的； 
   （四）在申请《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生产资质证书》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五）未对人民防空防护设备产品质量进行检验检测即出厂 销售的；
   （六）人民防空防护设备出现质量问题或者未履行产品维修 责任的； 
   （七）不配合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
   （八）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并给予警告、通报批评；逾期不改正的，根据违法情节处以 5 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根据违法情形撤销《人民防 空防护设备生产资质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从轻处罚
	积极如期改正，未造成社会影响的

	警告、通报批评，不予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一般处罚
	积极改正，但无法完全消除社会影响的

	警告，对单位处以 1万元以上3万元（含）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不积极消除不良影响，逾期拒不改正的
	处以3万元以上 5 万元（含）以下罚款，并可以根据违法情形撤销《人民防 空防护设备生产资质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8
	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生产企业未按要求设立、管理新生产地点或管理不到位
	【部委规章】《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第24号)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并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一）未能按要求将新生产地点和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对新生产地点试制防护设备产品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提交资质证书核发机关和新生产地点所在地省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 
    （二）出厂的人民防空防护设备未附产品合格证、使用维护说明书、铭牌或者铭牌内容不完整的； 
    （三）未落实产品质量等管理制度的；
    （四）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给予批评教育并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从轻处罚
	积极如期改正的
	批评教育。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一般处罚
	未如期改正的
	警告，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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